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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開發案 

興辦事業計畫第 1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上午場 112年 8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 

          下午場 112年 8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二、 會議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央市民活動中心禮堂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央五街 60號 2樓） 

三、 主持人：王專門委員耀聰                紀錄：路科員宇軒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略） 

五、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係說明興辦事業計畫概況及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內容詳簡報資料，相關會議簡報資

料及錄影檔已分別置於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開發案

網站（https://www.shisizhang.com.tw/）【下載專區】及

【直播專區/影片分享】。 

六、 陳述意見及綜合回覆一覽表： 

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1 

(上午場) 

宏遠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宏、林

○祥、李林○梅、李○錚、李○欣、

林○茶、高○欽、林○峰、林○杰、

林○逢(王百全律師代理）: 

陳述人所有之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

491 號土地，面積 1351.84 平方公

尺、同段 678地號土地，面積 81.59

平方公尺，及承租之同段 676地號，

面積 13.88平方公尺、676-1地號，

面積 77.48 平方公尺等 2 筆國有土

地，不參加本區段徵收開發案。 

本案開發範圍係依都市計畫審定內

容訂定，經查所陳 4筆土地中僅大豐

段 491 及 676-1（國有土地）地號位

於本次區段徵收範圍，倘所有建物後

續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

得經所有權人申請且在不影響都市

計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之前提下，

按原位置保留分配。 

https://www.shisizhang.com.tw/）之下載專區及直播專區/
https://www.shisizhang.com.tw/）之下載專區及直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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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2 

(上午場) 

陳○雄： 

1. 抵價地比例希望可提升至 45%。 

2. 請儘速開發溪園路道路，以利交

通安全。 

3. 希望本案開發時程可以加速辦

理。 

4. 開發期間地價稅請政府全部負

擔。 

1. 本案領回抵價地比例係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 45 條規定，綜合考量各

地區特性、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

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土地使用強

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及實際

發展狀況等因素，經評估開發財務

尚可自償後，報請內政部核准後辦

理。本案目前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占

全區面積 56.84%，後續於報送內政

部核定比例時，將依前開規定審慎

評估，並盡可能保障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 

2. 後續區段徵收開發工程階段，將視

地方需求評估優先闢建路段，以提

供民眾便捷、安全之交通路網。 

3. 本案刻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俟辦

竣協議價購及區段徵收公聽會後，

將接續報請內政部核定區段徵收

計畫，核定後即可正式啟動相關作

業，本府將持續積極推辦，期滿足

地方發展期待。 

4.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7 條及區段

徵收實施辦法第 40 條規定，區段

徵收辦理期間免徵地價稅，自完成

之日起地價稅減半徵收 2 年(工程

驗收合格在土地接管日期之後者，

以工程驗收日為起算日)。  

3 

(上午場) 

新店區復興里劉洪珠里長： 

1. 開發後協助復興宮安置。 

2. 開發過程中市府與地方應做好橫

向聯絡。 

1. 依審定之都市計畫配置內容，復興

宮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後續不易

原地保留，未來建築改良物將依查

估成果予以補償；另倘廟方於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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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有土地，未來可申配可建築土地，

在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

定下重新建造，倘執行中有任何問

題，均可向本府諮詢。 

2. 本府於區段徵收作業期間，將持續

與地方溝通合作。 

4 

(上午場) 

詹先生： 

1. 央北三路及央北二路交叉口，通

往捷運道路先行開闢。 

2. 倘公園用地內有墳墓，後續是否

會拆遷？ 

1. 後續區段徵收開發工程階段，將視

地方需求評估優先闢建路段，以提

供民眾便捷、安全之交通路網。 

2. 本案範圍內之墳墓，原則由民眾自

行遷移，倘民眾屆時未自行遷移或

遇有無主墳之情形，後續將由本府

相關單位協助妥善遷葬，爰開發完

成後，將無墳墓與公園並存之情

形。 

5 

(上午場) 

黃○渝、林○豪： 

新店區大豐段 92地號畸零土地，可

否一併辦理徵收，以利土地利用活

化。 

本案開發範圍係依都市計畫審定內

容訂定，倘臺端所有之土地係因區段

徵收造成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可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規定，於徵收公

告之日起 1 年內向本府申請一併徵

收，屆時本府將評估是否符合要件，

惟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

餘部分，皆僅能以現金補償；另臺端

所有之土地倘自始非屬本區段徵收

案範圍，其畸零情形非因本案造成，

則難以納入辦理，建議後續由臺端回

歸市場機制活化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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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6 

(上午場) 

鍾○翰： 

希望政府機關多加關懷溪園路 43巷

到太子宮範圍的居民。 

本案推辦過程中民眾如需協助或有

相關建議事項，均可透過電話或書面

等多元管道向本府提出，本府將提供

適當協助。另本案舉辦會議，皆依法

寄送通知予相關權利人，並依規定於

區公所公佈欄、範圍內里辦公室公布

欄及公眾活動空間張貼公告，後續有

相關會議亦將依法辦理，以落實資訊

傳達。 

7 

(下午場) 

(書面意見) 

陳○隆： 

Y7捷運系統用地前徵收價格一坪 80

萬，建議比照捷運徵收價格徵收。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被徵收土

地，應以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爰本

案徵收補償價格尚難逕自比照捷運

徵收價格；本案後續估價將委由不動

產估價師依照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

估辦法規定，以宗地估價方式，參酌

各筆宗地個別條件，如面積大小、土

地形狀、臨路性等條件後估計徵收補

償市價，並於提經新北市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後據以辦理。 

8 

(下午場) 

劉○宗： 

1. 針對他項權利補償部分，請詳細

說明。 

2. 對於政府重新抽籤配地給地主

41%部分，請詳細說明。 

1. 土地設定他項權利者，倘屬抵押權

或典權，除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1

條自行清理外，原土地所有權人及

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

價地上重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

請時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

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至非屬抵

押權或典權之他項權利或限制登

記，如欲申領抵價地，則應於限期

內自行清理，並提出相關證明文

件，否則不予發給抵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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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2. 本案領回抵價地比例係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 45 條規定，綜合考量各

地區特性、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

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土地使用強

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及實際

發展狀況等因素，經評估開發財務

尚可自償後，報請內政部核准後辦

理，又本案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占全

區面積之 56.84%，經本府審慎評估

後，現行抵價地比例之訂定已盡可

能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後續將

俟內政部核准後據以辦理。 

9 

(下午場) 

劉○宗、 黃○ 、郭○銘、郭○儀、

練○地、陳○伃、陳○穎、劉○勝、

劉○宜、許○宗、董○國、劉○章、

陳○慧、陳○雪、陳○雄、陳○崇、

陳○鴻、陳○貴、陳羅○鳳、高銘○、

高○召、高○聰、董○俤、董○國、

董○仙、高○鳳、顏○芳、劉○慶、

劉○緯、劉○徵、王○貞、陳○蓮、

高○升、劉○三、劉○義、劉○亮、

劉○蓮、劉○瑋： 

對於政府重新抽籤配地比例為 41%

乙事，希望政府可以重新考量，將公

設部分重新調整，將多餘的公園用

地 4.47%取消，只保留污水處理廠使

用的公園用地 13.41%即可，如此可

以挪出 4.47%的配地權利給所有全

體地主，謝謝內政部長及承辦長官

們，十四張 B單元，所有相關地主連

署呈上，連署人如附件。 

1. 本案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於 112

年 5 月 16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1033 次會議審定，細部計

畫於 112 年 7 月 21 日經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154 次會議審議通

過，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配置

皆係採納各方意見並經合理規劃

後依法完成應備程序，後續抵價地

比例訂定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5

條規定及都市計畫配置內容，綜合

考量各地區特性、開發目的、開發

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土地

使用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

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經評估開

發財務尚可自償後，報請內政部核

准後方得辦理，又本案公共設施用

地比例占全區面積之 56.84%，經本

府審慎評估後，現行抵價地比例之

訂定已盡可能保障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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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權益，後續將俟內政部核准後據以

辦理。 

2. 另現場所提發回抵價地比例不得

低於 45%之規定，係指倘該土地曾

辦理過農地重劃，於區段徵收時，

其發回抵價地比例不得低於 45%，

惟本案範圍內土地未曾辦理農地

重劃，尚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9 條

第 2項規定之適用。 

10 

(下午場) 

陳先生： 

1. 中正路徵收時未領得補償費，希

望透過本案取得補償費。 

2. 加油站補償方式。 

1. 本案與臺端所陳中正路徵收案為

不同案件，故無法透過本案領取該

案補償費，本府後續將請徵收業務

單位協助查詢該案相關補償費領

取資料，並與所有權人聯繫說明。 

2. 本案地上物補償皆依照「新北市興

辦公共工程用地上物拆遷補償救

濟自治條例」及「新北市辦理公共

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

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11 

(書面意見) 

劉○君： 

公聽會的舉辦主要就是相關的權利

人去了解徵收對於自己權益的影

響，但數次都舉辦在平日上班時間，

對多數上班族實在非常不便利，請

考量並顧及多數人權益，公聽會、說

明會等可舉辦在假日或平日晚上，

讓多數人可以參加。另通知時間也

請及早，會議前 1周甚至 3、5天才

收到信件通知，無法及早安排時間 

有關臺端所提意見，本府後續召開相

關會議時將納入考量，另本次公聽會

已依規定，於會議 7日前公告相關資

訊，並於 8月 4日將會議通知寄發所

有權人，同時於專案網站放置相關資

訊，相關程序均依規定辦理；倘土地

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會議時間

無法親自到場，可透過收看現場直播

方式參與，如有相關建議意見亦可以

書面提出，相關錄影檔會後亦放置專

案網站收視，以利民眾知曉會議內容

及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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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含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 
綜合回覆 

12 

(書面意見) 

廖○祺： 

本人土地坐落於中央段 204-1地號、

莊敬段 603 地號，是否依照安坑線

輕軌運輸系統工程用地協議價購金

額辦理?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被徵收土

地，應以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爰本

案徵收補償價格尚難逕自比照捷運

徵收價格；本案後續估價將委由不動

產估價師依照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

估辦法規定，以宗地估價方式，參酌

各筆宗地個別條件，如面積大小、土

地形狀、臨路性等條件後估計徵收補

償市價，並於提經新北市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後據以辦理。 

七、 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及鄉親踴躍參加，今天大家提出的陳述

意見，已由列席單位現場答復，而本次會議資料亦可於專案網站下

載參閱，會議紀錄將於會後彙整公告及寄發給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

陳述意見人，各位倘於參閱相關資料後有其他意見或疑義，亦可於

後續相關會議提出。 

    為利各項資料及開會通知能確實郵寄送達，土地所有權人戶籍

地址如有異動或有通訊地址須備註，煩請至資料處更正或來電、以

書面方式告知本府地政局，俾利更正相關資料。 

八、 宣導事項： 

本府已設置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專案網站

（https://www.shisizhang.com.tw/），主動公開本區段徵收相關訊

息，歡迎各位民眾善加利用，以即時掌握最新資訊及下載資料。 

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專案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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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498及 3540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4樓 

十、 散會： 

上午場 112年 8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20分 

下午場 112年 8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